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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

竣工验收监测表

项目名称： 超化镇回收暂存点扩建项目

委托单位： 郑州蓝天焦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

新密市环境监测站

二 0一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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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报告说明

1、本报告无本站业务专用章、骑缝章及 章无效。

2、监测内容需填写齐全，无审核签发者签字无效。

3、监测数据需填写清楚。

4、监测委托方如对监测数据有异议，须于收到本监测数据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我站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5、由委托单位自行采集的样品，仅对送检样品监测数据负责，不对样

品来源负责。无法复现的样品，不受理申诉。

6、本监测数据未经同意不得用于广告宣传。

7、复制本报告单中的部分内容无效。

新密市环境监测站

地址：新密市嵩山大道 128 号

邮编：452370

电话：0371-6985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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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担 单 位：新密市环境监测站

站 长： 王书明

现 场 勘 察 人： 李慧超

报 告 编 写 人：

现场监测负责人： 刘巧峰

监 测 人 员： 韩丽萍 孟福琴 张恒宇

审 核：

审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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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名称 超化镇回收暂存点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郑州蓝天焦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

立项审批部门 新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主要建设内容

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生产能力

建设内容：原年回收煤焦油 4000t，拟建设 6 个 500t 储油罐和 20 个
50t 油储罐（用于储存双段油）和 2套加热器，使其回收储存能力扩大
到 16000t/a。实际取消原环评提出建设的 20 个 50t 油储罐，只建设 6
个 500t 油储罐及其附属设施，原有环评提出配套建设的 6套活性炭吸
附装置变更为 1套，将 6个 500t 油储罐产生的废气通过管道连接后共
用 1套活性炭吸附净化装置进行净化处理；单段油不再回收，实际建
设的 1套加热器不再使用。

收集、储存、转运、销售 12000t/a(扩建)

收集、储存、转运、销售 12000t/a（扩建）

环评时间
2011 年 7 月

2013 年 9 月（附件 7）
开工日期 2012 年 4 月

投入

试生产时间

2013 年 11 月
（见附件 2）

现场监测时间 2014 年 3 月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郑州市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河南佳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300 万元
环保投资

总概算
36 万元 比例 12%

实际总投资 200 万元
实际

环保投资
14 万元 比例 7%

建设项目地点
该项目位于新密市超化镇杏树岗村，占地 10005 平方米，项目用地为
工业用地。

表1 建设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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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收

监

测

依

据

1）国务院令第 253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2）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1]第 13 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0]38 号文《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4）《河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

5）《郑州蓝天焦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超化镇回收暂存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批复（见附件 3）

6）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同意建设项目试生产通知书（见附件 4）

7）郑州蓝天焦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超化镇回收暂存点扩建项目竣工验收监测委托

书（见附件 5）

验

收

监

测

执

行

标

准

及

限

值

1）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2）(GB13271-2001)《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烟尘≤50 二氧化硫≤100 二氧化硫≤400

3）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 2标准：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限值：120mg/m3;15 米高排气筒的排放速率限值 10 mg/m3

非甲烷总烃周界外浓度最高限值为 4.0mg/m3

表 2 验收监测依据、执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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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产工艺简介及主要污染物产生治理情况

1、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固废

噪声废气

废水

图例：

外售暂存
卸车 装车

煤焦油收集

双段油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简图

主要环保设施及措施：

1、废气：6个 500t 油储罐产生的的废气通过管道连接后共用 1 套活性炭吸附净化装置进行净
化处理后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导热油炉目前使用生物质做能源，废气经水浴除尘后
由 8m 高排气筒排放。

2、废水：厂区内设置有旱厕和 1座化粪池。
3、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并经基础减振和厂房隔音措施处理。
4、固废：厂内设置有危险废物暂存间用来暂存罐底焦油残渣和废活性炭，随后交有资质单位处

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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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

因子
分析方法

最低检出浓度

（测量范围）

导热油炉废气 8m 高排气筒采样孔
每天监测 3次，连续监测
2天

烟尘、SO2、
NOx

HJ/T 38-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有组织排放
活性炭吸附装置吸附净化后 15

米高排气筒采样孔
监测 1次 非甲烷总烃

HJ/T 38-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无组织排放

根据当日气象条件在厂界外下

风向预测浓度最大范围内布设
三个监控点位

每天每个点位监测 4次，

每次连续采样 1小时，连
续监测 1天

非甲烷总烃

HJ/T 38-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厂界噪声 点位布设见 P9 简图
每天每个点位昼夜各监测
1次，连续监测 2天

等效声级
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监测工况 监测期间，该公司生产设备及环保设施运转正常，符合监测条件。

验收监测

质量保证

验收监测工作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印发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环境监测质量保证手册》和新密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2007 年编制的《质

量管理手册》（第四版），实行全过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生产设备和环保设施均运转正常，主要生产设备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75%以上。

2）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3）验收监测所用仪器均在技术监督部门鉴定合格并在使用期内，进现场前再经仪器专管人员校准，现场实施监测人员均持证上岗。

表 4 验收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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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热油炉废气

监测

点位

监测

时间

烟气

流量
(m3/h)

烟尘

排放浓度

（mg/m3）
烟尘

排放量

kg/h

SO2
排放浓度

（mg/m3）
SO2
排放量

kg/h

NOx排放浓度

（mg/m3）
NOx
排放

量

kg/h

过量

空气

系数实测

值

折算

值

实测

值

折算

值

实测

值

折算

值

8m 高
排气
筒采
样孔

2014.
3.3

2643 18.4 44.0 0.05 9 22 0.02 51.0 122 0.13 4.3

2740 17.7 42.3 0.05 10 24 0.03 40.3 96.3 0.11 4.3

2599 18.4 42.9 0.05 11 26 0.03 58.7 137 0.15 4.2

2014.
3.4

2629 19.1 45.6 0.05 8 19 0.02 52.6 126 0.14 4.3

2731 17.8 41.5 0.05 10 23 0.03 48.0 112 0.13 4.2

2664 20.0 46.7 0.05 11 26 0.03 54.1 126 0.14 4.2

均值 2668 18.6 43.8 0.05 10 23 0.03 50.8 120 0.13 —

监测

结果

分析

评价

导热油炉采用生物质作燃料，由表中监测结果可知，导热油炉外排废气达到
GB13271-2001《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在验收监测期间，在该公司年运行 360 天，每天实行 4班 3运转，每班 8小时生产，
生产产品、产品规模和燃料不变情况下：

按照表中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均值进行核算，该公司年排放烟尘 0.432
吨、二氧化硫 0.259 吨、氮氧化物 1.123 吨。

2、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见附件 4谱尼测试检测报告）

无组

织排

放监

测结

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非甲烷总烃

mg/m3
主导风向 平均风速

■1#

2014.4.09 第一次 0.94 323±2 1.4

2014.4.09 第二次 0.82 222±3 1.4

2014.4.09 第三次 1.04 221±3 1.7

2014.4.09 第四次 0.75 223±2 2.0

监测

结果

分析

评价

由表中监测结果可知，该公司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监控点浓度最大值为
1.04mg/m3，满足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厂界非甲烷总烃
最高点浓度： 4.0mg/m3的标准限值的要求。

表 5 验收监测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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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吸附装置净化后非甲烷总烃（见附件 5谱尼测试检测报告）

有组织排

放监测结

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检测结果

mg/m3

吸附装置净化后
15m 高排气筒

2014.03.03 6.94

监测结果

分析评价

由表中监测结果可知，该公司净化后非甲烷总烃满足 GB16297—1996《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限值：120mg/m3）要求。

4、噪声 dB（A）

监测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2014.3.3 2014.3.4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厂界噪声

▲1# 50.0 44.7 49.3 44.7

▲2# 46.0 42.9 47.8 41.6

▲3# 45.5 41.8 45.4 40.7

▲4# 53.8 46.3 54.9 47.8

▲5# 51.7 45.3 52.9 45.5

监测结果

分析评价

由表中监测结果可知，厂界噪声 5个点位噪声昼夜监测结果均满足 GB12348
—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限值的要求

厂界噪声监测布点平面示意简图：

表 5 验收监测结果与分析续

北

东

▲1#

项目所

在位置

▲2#

大门

▲3#

▲4#

▲5#

邻厂

图例：噪声点位 ▲

表 5 验收监测结果与分析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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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生产设备对照检查表：

环评报告显示生产设备情况 环保检查结果 变化情况

6 个 500t（￠8.5×9）煤焦油储罐 6个 500t（￠8.5×9）煤焦油储罐 无变化

2套加热器 1套加热器（废弃不用） 减少1套

2座￠3×4暂存罐 / 备注 1

1 台引风机 1台引风机 无变化

1台投料机 1台投料机 无变化

1套吸附过滤装置 1套吸附过滤装置 无变化

1台 YGL-350MA 导热油炉 1台 YGL-350MA 导热油炉 无变化

1座 10m×52m×1.2m 储罐区围堰 1座 10m×52m×1.2m 储罐区围堰 无变化

1座 2m×2m×2.5m 废渣暂存库 1座Φ45m×1.2m 废渣暂存库 无变化

6套活性炭吸附装置 1套活性炭吸附装置 备注 2

2 台抽油泵 2台抽油泵 无变化

备注：1、原单段油加热后直接送入双段油储罐中暂存，现不再进行单段油的收购储存和外售。

2、原环评设计 6座 500 吨储油罐均配备 1套活性炭吸附装置，现将各储油罐废气通过管道连接

后共用 1套吸附装置集中处理。

表 6 环境管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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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评批复意见与环保检查结果对照情况：

环评批复意见 环保检查结果
符合

情况

1、导热油炉（煤层气为燃料）废气由 8m
排气筒排放，污染物排放浓度均满足《锅
炉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13271-2001）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单段煤焦油加热融化产生的有机废气经
过透气棉板+活性炭吸附两级净化后由
15m排气筒排放，储罐小呼吸产生的废
气经过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 15m排
气筒排放，有机废气排放浓度及排放速
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限值要
求。

1、经现场勘查：供气管道尚未敷设到本项
目所在位置，导热油炉目前使用生物质做
能源；现已不再收购单段煤焦油；6个 500t
储油罐小呼吸孔连接后共用一套透气棉板
+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 15m 高排气筒
排放。经监测，导热油炉废气污染物排放
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01）二级标准限值要求；非
甲烷总烃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符合

2、项目生产过程中无工艺废水产生，废
水主要是生活废水，经储存水池收集或
化粪池收集后，用于厂区绿化或周围农
田施肥，不得外排。

2、经现场勘查：项目生产过程中无工艺废
水产生，主要生活污水经 1座化粪池处理
后，用于综合利用。 符合

3、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相应的隔声、
降噪措施后，厂界噪声要求达到《工业
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二类标准：昼≤60 分
贝，夜≤50 分贝。

3、经现场勘查：选用低噪声设备，并经基
础减振和厂房隔音措施处理。经监测，厂
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的要求。

符合

4、 罐底焦油残渣和废活性炭按危险废
物严格管理，妥善暂存，交有资质单位
处置。

4、经现场勘查： 罐底焦油残渣和废活性
炭暂存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置（处置协议见
附件 6）。

符合

5、严格按照河南省环保厅颁发的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规定的经营规模和经营类
型进行经营。本项目进行煤焦油的回收、
暂存和运转活动，不对煤焦油进行处置。

5、经现场勘查: 本项目进行煤焦油的回
收、暂存和运转活动，未对煤焦油进行处
置。 符合

表 6 环境管理检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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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经环保部门批准，不得变更地址、
扩大经营规模、改变生产工艺及改变经
营范围。

6、经现场勘查：未变更地址、扩大经营规
模、改变生产工艺及改变经营范围。 符合

7、本次工程无组织非甲烷总烃卫生防护
距离为 50m。目前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
敏感点，不得规划新建居民区、学校、
食品卫生等环境敏感目标。

7、经现场勘查：目前卫生防护距离内无敏
感点。

符合

验收监测结论：

1、郑州蓝天焦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超化镇回收暂存点扩建项目在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设备和

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生产负荷分别达到设计日生产能力的 75%以上，符合验收监测工况要求。

2、该公司导热油炉目前使用生物质做能源；不再回收单段煤焦油，1套加热器已停用。导热

油炉废气污染物排放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非甲烷总烃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3、该公司卫生防护距离内无敏感点，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的要求。

4、该公司项目生产过程中无工艺废水产生，主要生活污水经 1座化粪池处理后，用于综合利

用。

5、该公司罐底焦油残渣和废活性炭暂存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建议：

1、加强操作规程的管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表 7 验收监测结论和建议


